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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3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基本概况

（一）职能职责

湖南省司法厅是省政府组成部门。中共湖南省委全面依

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司法厅。省司法厅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

省委关于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

责是:

1、承担全面依法治省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

面提出全面依法治省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

署督察工作。

2、承担统筹规划立法工作的责任。负责面向社会征集

法规规章制定项目建议。

3、负责起草或者组织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

负责有关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草案的审查工作。负责立法协

调。

4、承办省政府规章的解释、立法后评估工作。负责规

章的备案审查工作。组织开展规章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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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责指导全省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承担省政府

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办省政府及其部门

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工作。

6、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承办省政府作

为被申请人的国务院最终裁决的有关行政复议事项。指导、

监督全省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负责行政复议和行政应

诉案件办理工作。

7、承担统筹规划全省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拟订

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工作,组织对外法治宣

传。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

建工作。指导调解工作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

工作,推进司法所建设。

8、负责全省监狱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刑罚执行、罪犯改

造的工作。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

教安置工作。管理省监狱管理局。

9、负责司法行政戒毒场所管理工作。管理省戒毒管理

局。

10、负责拟订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

统筹和布局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指导、监督律师、法

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仲裁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

11、负责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

主办主管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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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负责全省法治对外合作工作。承担省政府涉外协议

等文件的法律审查工作。组织开展法治对外合作交流。承办

涉港澳台的法律事务。

13、负责本系统枪支、弹药、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指导、

监督本系统财务、装备、设施、场所等保障工作。

14、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指

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负责本系统警务管理和警务督察

工作。协助各市州管理司法局领导干部。

15、完成省委、省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省司法厅内设处室 22 个，所属事业单位 3 个，省委依

法治省办秘书处 1个，省纪委监委驻厅纪检监察组 1个，全

部纳入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内设机构分别是办公室、

法治调研督察处、立法一处、立法二处、信息化建设与监所

工作联络处、社区矫正管理处（省社区矫正管理局）、行政

复议一处、行政复议二处、行政应诉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处、规范性文件管理与法律事务服务处、普法与依法治理处、

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

办公室）、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律师工作处、法律职业资

格管理与对外合作交流处、装备财务保障处、政治部（组织

干部处、人事警务处、队伍建设综合指导处）、直属机关党

委（直属机关纪委）、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处。所属事业单

位分别是省法律援助中心（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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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研究中心、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所属行政单位省监

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预算为汇总预算，纳入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包

括：

1、湖南省司法厅部门本级（含省法律援助中心和省政

府法制研究中心）。

2、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为一级预算部门，单独自

行公开。

三、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财政拨款收入，以及经营收入、事业收入

等单位资金。2023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23137.47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8270.42 万元（包括经费拨款 15153.05

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330万元、上

级财政补助收入 62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2167.37 万元），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纳入专

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4650 万元，其他收入 217.05 万元。收入

较去年增加 1289.87 万元，主要是因为增人增资及相应的公

积金、社保缴费等人员经费增加，其中经费拨款增加 1656.28

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减少 70万元，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增加 160万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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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增加 31 万元，其他收入增加 217.05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减少 704.46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3 年本部门支出预算 23137.47 万

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 10500.53万元，教育支出 8312.3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20.01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088.6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116 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

1289.87 万元，主要是因为增人增资及相应的公积金、社保

缴费等人员经费增加，具体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减少 112.59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增加 432.62万元，教育支出增加 232.6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 542.17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增加 12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75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023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18270.42 万

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 10,283.48万元，占 56.29%；教育

支出 4,417.33万元，占 24.1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65.01

万元，占 9.11%；卫生健康支出 988.60万元，占 5.41%；住

房保障支出 916万元，占 5.01%。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23 年本部门基本支出预算数

12,613.07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

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

经费。

（二）项目支出：2023年本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5,6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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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

建设支出等，其中：事业发展类支出 529.22万元，主要用于

“双一流”建设、乡村振兴、援藏援疆等方面；专项业务支

出 4768.14 万元，主要用于公共法律服务、法治建设、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基层司法业务、律师管理、司法业

务培训、普法宣传、其他司法支出、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

学院设备购置等方面；其他运转类支出 359.99万元，主要用

于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运行维护、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高等职

业教育等方面。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3年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2023年厅本级（含省法律援助中

心和省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和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机关

运行经费 1702.88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9.09 万元，下降

0.53%，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坚持厉行节约，主

动压缩公用经费。

（二）“三公”经费预算：2023年厅本级（含省法律援助

中心和省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和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三

公”经费预算 175.5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35 万元，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20.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 100.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2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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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23年“三公”经费整体预算较上年持平，其中因为车辆

更换需求增加公务用车购置费 20 万元，压减公务用车运行

费 10万元，压减因公出国（境）费 10万元。

（三）一般性支出情况：2023年本部门会议费预算 99.73

万元，全部为三类会议，共 26次，约 2235人，主要为全省

司法行政系统各项业务工作会议，政法招录便捷机制培养研

讨会、“双高”建设推进会等专业性会议，以及党风廉政建

设会等其他会议。培训费预算 469.51万元，共 33次，约 4747

人，主要为开展厅管处级实职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轮训、年青干部理想信念宗旨专题培训和全省司法行政系统

各类业务培训、专业群及人才培养培训、师资队伍培训、警

务技能教官培训等，以及省直系统政工干部培训、党务工作

培训、纪检干部培训等。未计划举办节庆、晚会、论坛、赛

事等活动。

（四）政府采购情况：2023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527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0万元；工程类采购预算

0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527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新增资产配置情况：截至

2022年 12月底，本部门共有公务用车 25辆，其中，机要通

信用车 1 辆，应急保障用车 7 辆，执法执勤用车 13 辆，无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4辆；单

位价值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6台，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

专用设备 1台。2023年拟新增配置公务用车 1辆，为执法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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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用车；无新增配备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和单位

价值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计划。

（六）预算绩效目标说明：本部门所有支出实行绩效目

标管理。纳入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

23137.4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6573.62 万元，项目支出

6563.85万元，具体绩效目标详见报表。

七、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

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

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省（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

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

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等支出。

第二部分 2023年部门预算表


